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教練制度實施辦法

	第一條
	依本會組織章程第5條及92年度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全民運動處輔導之全國性體育運動團體教練制度實施準則，為提高教練素質，特訂定教練制度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依本辦法行之。

	第三條
	教練必須具備之基本條件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年滿二十歲並具備服務的熱忱。
二、中等以上學校畢業（含同等學歷）或對聽障運動之推展具有特殊績效者。
三、品行端正，無不良紀錄。
四、曾參加全國教練分級講習並經考選合格。
以上各款由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以下簡稱本會）審查合格後，建立基本資料，核發教練證。

	第四條
	教練等級報考資格為下列各款：

一、C級教練：國民中學以上畢業者。

二、B級教練：具有C級教練證照並實際從事2年以上教練工作，且成績優異者。
三、A級教練：具有B級教練證照並實際從事3年以上教練工作，且成績優異者。

	第五條
	教練任用原則應依下列各款：

一、C級教練：可應聘擔任本會社團、縣、市代表隊及各級學校代表教練。

二、B級教練：除可擔任第一款教練外，另可擔任本會縣、市代表隊及各級學校代表隊國際友誼賽教練及國家代表隊助理教練。
三、A級教練：除可擔任第二款教練外，參加國家教練講習合格者，始得擔任本會國家代表隊教練。

四、國際教練：除可擔任第三款教練外，另可經本會甄選派往國外擔任教
    練。

五、培訓教練：經由本會推薦甄選派任之。

	第六條
	各級體育活動教練講習之最低研習天數為3天(或授課時數達24小時)，並須以連續之方式舉辦。授課內容須包括： 

（一）國際聽障運動發展及競賽規則。

（二）體能訓練法。
（三）運動基本技術。
（四）運動規則。
（五）指導技術。
（六）戰略與戰術。
（七）運動營養學。
（八）運動科學理論（生理學、心理學、力學、社會學）。
（九）運動傷害防護。
（十）英文（Ａ級講習必備課程）。
（十一）禁藥課程。

（十二）國際手語及臺灣手語。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報請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